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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5 年度華江及忠孝碼頭陸域活化營運招租」 邀標書 

一、標的名稱： 

「115 年度華江及忠孝碼頭陸域活化營運招租」 

二、租賃目的： 

(一)為持續活動華江及忠孝碼頭周邊河濱公園，及連結河濱公園

觀光遊憩網絡，故委託營運項目為華江及忠孝碼頭陸域範圍

(如附件 1) ，招募具主動積極及服務熱忱之民間業者經營，主

要提供餐飲服務或經本機關(以下稱甲方)同意之服務項目。 

(二)得標廠商(以下稱乙方)得依季節、節慶或流行趨勢調整販售

品項。 

三、招租型態及提供之服務 

(一)乙方於華江及忠孝碼頭陸域提供服務，可用貨櫃或餐車等形

式提供；並不得以任何名義擴張服務範圍。 

(二)乙方設置之設施物(如貨櫃等)，應依水利法規定申請辦理河

川公地使用許可。 

(三)乙方依契約規定安裝水錶、電錶並繳納水費、電費及租金。 

(四)各類餐飲販售:販售之輕食以無須過多繁複烹煮過程，讓民眾

簡易方便食用之餐點為主，禁止過度烹調產生濃厚氣味。 

(五)污水應排放入甲方指定之排入點，不得任意排放，並負責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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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攔除物及截油脂之清理。 

(六)乙方應配合本處活動調整營業時間和場地布置等交辦事項。

包含以公文書、電話、傳真、通訊軟體等通知事項。 

四、營運設施提供及維護： 

本案係以空地出租，投標者投標前應自行至出租空間確認，

並自行評估 。須須由乙方負責管理及環境清潔 ，以維持服務品。。 

五、營業型式及販售商品： 

本案由乙方提供服務 ，服務畫需 經甲方審查同意 。除餐飲

服務外，亦得販售加值之文創商品、自行車周邊商品等附屬服務，

其販售商品項目及收費標準由乙方自行訂定 不不得節節慶或活動

等調漲費用） ，提甲甲方備查，於營運期間如有變更商品等 要，

亦同。 

六、契約期程： 

本案契約期間共 2年，乙方如有附屬服務，其附屬服務契約

期間與契約標的之契約期間相同，即契約標的契約屆滿或終止時，

附屬服務亦隨之屆滿或終止。 

七、租金、水、電費、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

(一)租金： 

1.乙方應向甲方繳納金租每月為新臺幣   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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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所訂之租金採季繳方式，乙方應自契約簽訂日起 10 日內依

據營運天數比例繳交當季之租金，並自契約簽訂日起，每

年 1 、4 、7 、10 月之 10 日前繳交該季之租金，並於契約期

間屆滿或終止之日前依據營運天數比例繳交該季之租金。

該日如遇假日或停止上班日，應順延至次一上班日。 

3.如節擴增或外推所使用面積， 經甲方同意，並依得標之

租金之比例畫收增加面積之租金。 

(二)水、電費：乙方自開始營運日起 ，如有使用甲方園 水、電，

則應依甲方水、電費畫價標準收費。 

(三)押標金：本案押標金為新臺幣 2萬元整。 

(四)履約保證金：本案履約保證金為得標月租金 2個月畫收。 

八、其他重要事項 

(一)乙方使用之車輛應停放於園 停車場內，不得任意將車輛停

放於營運範圍內，除臨停進出卸貨且車輛已向本處申請園 

通行證除外。 

(二)如有臨停進出卸貨車輛須經園 範圍， 依規定向甲方申請

園 通行證。 

(三)乙方應遵守水利法相關規定，於中央氣象署發布海上陸上颱

風警報或豪雨特報，其警戒 域包含新北市陸地時，應於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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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通知(包含電話、傳真、通訊軟體等通知方式)撤離設施起

4小時內，完成將各項相關營運設施撤離河川 域。 

(四)乙方應建立社群網頁(臉書、粉絲團、Instagram 等擇一)，

主動或經甲方通知(包含電話、傳真、通訊軟體等通知方式)

不定期配合貼文，以推播、行銷本處業務成果、政策宣導及

注意事項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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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華江及忠孝碼頭陸域範圍 

 

圖 1.華江碼頭招租範圍(約 600 平方公尺)示意圖 

 

圖 2.忠孝碼頭招租範圍(約 270 平方公尺)示意圖 

 

附件 1 

忠孝碼頭 

華江碼頭 


